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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 2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 
 
 
會議日期：民國 101 年 02 月 14 日 

資料來源：司法院 

相關法條：中華民國憲法第 16 條  

訴願法第 2、20、21、82 條  

行政程序法第 96、98 條  

行政訴訟法第 1、5 條 

【決議】 

    自程序之保障及訴訟經濟之觀點，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所謂「應作為之機關已為行政

處分」，係指有利於訴願人之處分而言，至全部或部分拒絕當事人申請之處分，應不包括在

內。故於訴願決定作成前，應作為之處分機關已作成之行政處分非全部有利於訴願人時，無

須要求訴願人對於該處分重為訴願，訴願機關應續行訴願程序，對嗣後所為之行政處分併為

實體審查，如逕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駁回，並非適法。 

 

【法律問題】 

訴願人依訴願法第 2 條規定提起訴願，受理訴願機關未為決定前，應作為之機關已作成行政

處分，而訴願人仍不服時，受理訴願機關逕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駁回訴願，是否適

法？ 

 

【甲說】否定說。 

一、按「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，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，認為

損害其權利或利益者，亦得提起訴願。前項期間，法令未規定者，自機關受理申請之日起為

二個月。」訴願法第 2  條定有明文。同法第 82 條規定：「對於依訴願法第 2  條第 1  項

提起之訴願，受理訴願機關認為有理由者，應指定相當期間，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

分。受理訴願機關未為前項決定前，應作為之機關已為行政處分者，受理訴願機關應認訴願

為無理由，以決定駁回之。」，自法條之文義及其編列次序可知，訴願機關就怠為處分之訴

願得以無理由而決定駁回，係承第 1  項之規定而來，是以該條第 2 項之行政處分，應指

有利於訴願人之處分而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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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人民程序之保障及訴訟經濟觀點，若採應為處分機關於訴願決定前為行政處分，訴願

決定即應以無理由予以駁回之見解，人民勢必就遲到之行政處分重為訴願，如人民不知應

另為救濟，將喪失實體保障之機會，對人民權益之保障不夠週延。 

三、自人民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之目的觀之，訴願人因行政機關怠為處分而訴願（即課予義務

訴願）後，受理申請之行政機關所為遲到之行政處分非完全有利於訴願人，雖訴願人仍可就

該遲到之處分另行訴願。惟如此作法，一則程序不符經濟原則，且若訴願機關以撤銷訴願

方式處理（即將原處分撤銷，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處分之方式），顯又與訴願人提起課

予義務訴願之初衷有違。 

四、依本院 81 年 9  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議：「原告合法提起之行政訴訟不因行政機關程

序違法之訴願決定而失其效力。訴願法第 20 條、第 21 條及行政訴訟法第 1  條第 1  項

訴願、再訴願決定之期限，即係依據『迅速決定及迅速裁判之理念所為規定，原告合法提起

之行政訴訟不因行政機關程序違法之訴願決定而失其效力…」之決議意旨可知，此一遲到之

行政處分並不影響訴願程序之續行，性質上均為行政機關內部自我審查之機制，基於同一

法理，當無要求訴願人須就遲到之行政處分，重新提起訴願之理；又本院 76 年度判字第 

1848 號判決亦認為：「遲為訴願之決定，對原告已合法逕行提起之再訴願，應無影響，並無

命原告須對該遲為之訴願決定，負有另行提起再訴願之責任。」 
           

【乙說】肯定說。 

一、依司法院釋字第 416  號解釋理由書首段意旨，有關人民訴訟權的制度設計，立法機關

享有相當充分的自由形成空間，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 項之規定，乃立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空

間，與憲法第 16 條「人民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。」之規定，並無違背。 

二、訴願法第 82 條立法理由為：「一、本條新增。二、配合行政訴訟法第 5  條關於請求

應為行政處分之訴訟，增列本條。受理訴願機關受理依第 2  條第 1  項提起之訴願事件，

應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。三、受理訴願機關未為第 1  項之決定前，應作為之機

關已為行政處分者，應作為而不作為之情形已不復存在，訴願無實益，受理訴願機關應以訴

願為無理由，而予駁回。」，則觀其立法目的，無非賦予訴願人得以應作為機關之不作為為

訴願理由，請求訴願機關命其作為，藉達督促之目的，既應作為機關已為行政處分，則其應

作為而不作為之情形已不復存在，訴願之目的已達，故訴願已無實益，並未限於行政機關所

為遲到之行政處分應與訴願人之請求相合，故不論遲到之行政處分是否有利於訴願人，訴願

機關均應以訴願為無理由，予以駁回。至如不服應為機關所為遲到之行政處分，須另行訴願，

是否妥適，乃立法政策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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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實務上訴願人對於遲到之行政處分是否不服或其不服之理由為何，訴願機關無從得知，

若續行審議，易生疑義；況行政機關於作成行政處分時，均應依行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6  款

規定表明其為行政處分之意旨及不服之救濟、期間及其受理機關，未為教示者，並有同法第 

98 條第 3  項規定 1  年救濟期間之適用，尚不致因之損害訴願人之訴願權，故訴願人如

不服應為處分機關所為之遲到之行政處分，得另行提起訴願，以資救濟，並不影響其權益。 
           

【丙說】折衷說－應依訴願聲明為不同處理。 

如訴願係請求作成處分，則應作為之機關已為行政處分，應作為而不作為之情形已不存在，

訴願無實益，受理訴願機關依訴願法第 82  條第 2  項規定駁回並無不法。如訴願係請求

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，惟應作為機關所為處分不利於訴願人，應認訴願人已對該不利處分

有不服之表示，受理訴願機關應續行訴願程序，就該不利之處分為實體審酌，如受理訴願機

關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 項規定駁回，並非適法。 
           

【表決結果】採甲說。 

 

【決    議】如決議文。 

自程序之保障及訴訟經濟之觀點，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 項所謂「應作為之機關已為行政處

分」，係指有利於訴願人之處分而言，至全部或部分拒絕當事人申請之處分，應不包括在內。

故於訴願決定作成前，應作為之處分機關已作成之行政處分非全部有利於訴願人時，無須要

求訴願人對於該處分重為訴願，訴願機關應續行訴願程序，對嗣後所為之行政處分併為實體

審查，如逕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 項規定駁回，並非適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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